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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

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根据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辽宁成大”或“上市公司”）与本所签署的《委托律师合同》，本所担

任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生物”或“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或“本次分拆”）的专项

法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

市试点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分拆规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为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为辽宁成大本次分拆上市事项股票交易自查期间内相

关方买卖股票情况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分拆规定》《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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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

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

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

所提供的所有副本材料及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

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及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本所仅就与公司本次分拆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

律意见，并不对任何有关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专项核查意

见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完全依赖于有关会计、

审计机构出具的有关会计、审计报告；本所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

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辽宁成大本次分拆上市之目的使用，除此之外，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就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事项股票交易自查期间内相关方买卖股票情况出具专项核

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公司所涉及首次披露控股子

公司成大生物关于筹划科创板上市事项前六个月至《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分拆

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预案（修订案）》披露日前一交

易日（即 2019 年 8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3 日）。 

二、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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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拟分拆的子公司成大生物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相关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他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知悉内幕信息的人

员，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及成年子女）。 

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人员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查询记录，本次

分拆上市核查范围内人员和机构在自查期间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法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高腾”）为辽宁成大第一大

股东，自查期间，在二级市场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相关情况如下：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券账户号码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韶关市高腾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91440232MA528JF92G B*****3580 111,345,640 0 

除上述在二级市场的交易外，2020 年 2 月 8 日，韶关高腾与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辽宁成大

79,272,774 股（占辽宁成大总股本的 5.18%）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韶关高

腾，并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韶关高腾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在本次自查期间，本公司累计买入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宁成

大”或“上市公司”）190,618,414 股，其中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增持

111,345,640 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增持 79,272,774 股，累计卖出 0 股。截至

自查截止日，本公司累计持有辽宁成大 190,618,414 股。作为上述上市公司股份

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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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及 2020 年 2 月 8 日签署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进行股票交易时并未知晓辽宁成大拟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大生物”）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事宜以及

相关方案，系根据公开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市场、行业判断和对辽宁成大经

营理念、发展战略的认同、及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而独立做出投资决

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公司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辽宁成

大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完成或终止前，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 

本公司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

形，本公司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为本次辽宁成大分拆子公司上市之独立财务顾问，自查期间，招商

证券金融市场投资总部衍生投资部存在交易辽宁成大股票的情况，在自查起始日

对辽宁成大的持仓为 6,300 股，在自查截止日对辽宁成大的持仓为 1,833,608 股，

期间交易情况如下： 

自查期间 股份变动情况（股） 交易情况 
2019/8/25-2020/4/3 4,336,050 证券买入 
2019/8/25-2020/4/3 2,510,742 证券卖出 
2019/8/25-2020/4/3 155,400 申购赎回过入 
2019/8/25-2020/4/3 153,400 申购赎回过出 
2019/8/25-2020/4/3 900 托管转入（融资融券券源） 

招商证券已出具自查报告，对其上述股票交易情况进行说明，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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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除上述交易外，没有其他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也无泄露有

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辽宁成大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招商证券买卖辽宁成大股票严格遵守了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监管要求以及公

司相关规定，因此前述股票买卖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同时，招

商证券已建立了健全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来规范利益冲突部门之间的信息隔离，招

商证券金融市场投资总部衍生投资部并无人员参与本次分拆上市的相关事项，也

未和投资银行部门的项目组人员有过接触，因此上述部门买卖辽宁成大股票是基

于其独立的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为成大生物申报科创板上

市的保荐机构，自查期间，中信证券在二级市场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相关情况如

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仓（单位：股）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信用融券专户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期末持

有 
累计

买入 
累计

卖出 
期末

持有 
累计

买入 
累计

卖出 
期末持有 

27,316,892 27,440,654 257,438 0 0 49,296 2,600 17,500 900 

中信证券已出具自查报告，对其上述股票交易情况进行说明，内容如下： 

“中信证券在上述期间买入股票的自营业务账户（除股东账号为

D*****6868、D*****8336 的自营账户外），为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 ETF、LOF、

组合投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以及依法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事先约定性

质的交易及做市交易，根据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的规定，

该类自营业务账户可以不受到限制清单的限制。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自营业务

限制清单豁免账户。 

股东账号为 D*****6868、D*****8336 的自营账户的买卖交易均发生在上市

公司首次公告本次分拆事项之前（即 2020 年 2 月 25 日之前），核查期间不存在

买卖“600739”股票的情况，没有泄露有关信息或者委托、建议他人买卖“600739”

股票，没有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公司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未



6 
 

公开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度，公司投资银行、自营业务之间，在部门、人

员、资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办公场所相互隔离，能够实现内幕

信息和其他未公开信息在公司相互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间的有效隔离，控制上述

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避免公司与客户之间、客户与客

户之间以及员工与公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除上述相关机构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机构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辽宁成大

股票的情形。 

（二）存在买卖情形的自然人 

1、杨怀霞 

杨怀霞系成大生物医学市场总监王焕宇之配偶。自查期间，杨怀霞股票账户

持有或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情况 
自查截止日

持有辽宁成

大股份数量 

交易类别 

（买入/卖出） 
交易时间 买卖数量（股） 

杨怀霞 

卖出 2019 年 9 月 12 日 2,000 

5,000 股 

买入 2019 年 9 月 23 日 2,000 
买入 2019 年 9 月 26 日 4,000 
卖出 2019 年 10 月 23 日 3,000 
卖出 2019 年 10 月 24 日 3,0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24 日 5,000 

根据王焕宇及其配偶杨怀霞的陈述，杨怀霞的股票账户系由其丈夫王焕宇代

为管理。王焕宇为上述股票交易的实际操作人，其配偶对上述股票交易情况并不

知情。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王焕宇内幕信息知情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5 日。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王焕宇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进行股票交易时并未知晓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宁成大”）

拟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大生物”）分拆至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事宜以及相关方案，系根据公开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

市场、行业判断和对辽宁成大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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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自查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辽

宁成大股票的情况。 

出于谨慎考虑，无论本人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是否被有关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人均愿意将因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和潜在收

益上交辽宁成大。 

本人承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完成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辽宁成大的股票。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杨怀霞内幕信息知情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5 日。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杨怀霞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股票账户由本人丈夫王焕宇先生代为管理，本人不了解本次有关买卖

辽宁成大股票相关情况。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

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出于谨慎考虑，无论本人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是否被有关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人均愿意将因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和潜在收

益上交辽宁成大。 

本人承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完成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辽宁成大的股票。 



8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2、陈新 

陈新系成大生物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自查期间，陈新持有或买卖辽宁成大

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情况 
自查截止日

持有辽宁成

大股份数量 

交易类别 

（买入/卖出） 
交易时间 买卖数量（股） 

陈新 

买入 2019 年 9 月 23 日 20,000 

账户 1：持有

8,900 股 

卖出 2019 年 9 月 24 日 20,000 
买入 2019 年 10 月 8 日 7,200 
卖出 2019 年 10 月 14 日 7,200 
买入 2019 年 10 月 18 日 10,000 
卖出 2019 年 10 月 22 日 10,0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24 日 8,900 
买入 2020 年 1 月 23 日 9,200 

账户 2：持有

50,000 股 

卖出 2020 年 2 月 10 日 9,2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11 日 9,300 
卖出 2020 年 2 月 12 日 9,3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12 日 9,4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17 日 10,600 
卖出 2020 年 2 月 17 日 9,4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18 日 10,000 
卖出 2020 年 2 月 20 日 20,6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21 日 20,0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24 日 30,000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陈新内幕信息知情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5

日。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陈新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进行股票交易时并未知晓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宁成大”）

拟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大生物”）分拆至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事宜以及相关方案，系根据公开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

市场、行业判断和对辽宁成大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

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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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自查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辽

宁成大股票的情况。 

出于谨慎考虑，无论本人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是否被有关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人均愿意将因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和潜在收

益上交辽宁成大。 

本人承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完成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辽宁成大的股票。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3、刘蕴华 

刘蕴华系成大生物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自查期间，刘蕴华持有或买卖辽

宁成大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情况 
自查截止日

持有辽宁成

大股份数量 
交易类别 

（买入/卖出） 
交易时间 买卖数量（股） 

刘蕴华 

买入 2019 年 8 月 28 日 1,000 

账户 1： 
持有 1,500

股 
  

卖出 2019 年 8 月 29 日 5,000 
买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1,000 
买入 2019 年 12 月 3 日 5,000 
买入 2019 年 12 月 12 日 1,000 
卖出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000 
卖出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000 
买入 2019 年 12 月 24 日 1,000 
卖出 2020 年 1 月 2 日 4,000 
买入 2020 年 1 月 8 日 1,000 
买入 2020 年 1 月 21 日 1,000 
买入 2020 年 1 月 23 日 1,000 



10 
 

买入 2020 年 2 月 3 日 3,0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7 日 1,0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13 日 1,000 
卖出 2020 年 2 月 17 日 4,000 
卖出 2020 年 2 月 20 日 5,000 
买入 2020 年 2 月 26 日 500 
买入 2020 年 1 月 23 日 400 账户 2： 

持有 0 股 卖出 2020 年 2 月 21 日 400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刘蕴华内幕信息知情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刘蕴华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辽宁成大已公告信

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市场、行业判断和对辽宁成大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

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

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自查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辽

宁成大股票的情况。 

出于谨慎考虑，无论本人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是否被有关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人均愿意将因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和潜在收

益上交辽宁成大。 

本人承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完成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辽宁成大的股票。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4、刘昊 

刘昊系成大生物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蕴华之子。自查期间，刘昊持有或

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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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交易情况 
自查截止日

持有辽宁成

大股份数量 
交易类别 

（买入/卖出） 
交易时间 买卖数量（股） 

刘昊 

买入 2020 年 3 月 23 日 500 

0 股 

卖出 2020 年 3 月 26 日 500 
买入 2020 年 3 月 27 日 600 
买入 2020 年 3 月 30 日 400 
买入 2020 年 4 月 1 日 200 
卖出 2020 年 4 月 2 日 200 
卖出 2020 年 4 月 3 日 1,000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刘昊内幕信息知情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5

日。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刘昊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辽宁成大已公告信

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市场、行业判断和对辽宁成大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

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本人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行为发生前，本人父亲

刘蕴华未向本人透露过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宁成大”）拟将其控股

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大生物”）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的内幕信息，本人并未掌握有关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

用本次分拆上市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本人不存在代他人买卖辽宁成大股

票、他人代本人买卖辽宁成大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除自查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辽

宁成大股票的情况。 

若本人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

将因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和潜在收益上交辽宁成大。 

本人承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完成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辽宁成大的股票。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

形，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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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5、王宏强 

根据王宏强的陈述，其本人已于 2017 年 4 月从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辞职，因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未作工商变更，致使其本人仍登记为董

事。自查期间，王宏强持有或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情况 自查截止日

持有辽宁成

大股份数量 
交易类别 

（买入/卖出） 
交易时间 买卖数量（股） 

王宏强 
买入 2020 年 1 月 23 日 800 

0 股 
卖出 2020 年 2 月 25 日 80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王宏强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进行股票交易时并未知晓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宁成大”）

拟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大生物”）分拆至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事宜以及相关方案，系根据公开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

市场、行业判断和对辽宁成大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

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自查报告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辽宁

成大股票的情况。 

若本人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

将因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辽宁成大。 

本人承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完成或终止前，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辽宁成大的股票。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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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爱博 

周爱博系本次分拆上市中介机构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之项目组成员，自查期

间，周爱博账户持有或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情况 自查截止日

持有辽宁成

大股份数量 
交易类别 

（买入/卖出） 
交易时间 买卖数量（股） 

周爱博 
买入 2020 年 3 月 30 日 300 

1,100 股 买入 2020 年 4 月 1 日 100 
买入 2020 年 4 月 3 日 700 

根据周爱博及其母亲姜晓军的自查报告及陈述，周爱博的股票账户系由其母

亲姜晓军管理。姜晓军为上述股票交易的实际操作人，周爱博对上述股票交易情

况并不知情。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周爱博内幕信息知情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周爱博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的股票账户一直由本人母亲姜晓军女士管理并进行股票买卖，本人对

该账户的股票交易情况并不知悉，本人母亲姜晓军女士通过本人实名的股票账户

在自查期间买入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均系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辽宁成大已公

告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市场、行业判断和对辽宁成大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

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况，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本人及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交易行为。 

在本次交易自查期间内，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辽宁成大

股票，未向任何人泄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信息。除自查报告中所列买卖辽宁

成大股票情形外，本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以实名或非实名账户买卖辽宁成大

股票的情形。 

若本人实名的股票账户中显示的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

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买卖辽宁成大股票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和潜在

收益上交辽宁成大。 

除以上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辽宁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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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情况。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姜晓军内幕信息知情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5 日。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姜晓军已出具声明与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本人作为周爱博的母亲，其股票账户一直由本人管理，周爱博对账户的

交易情况并不知情。 

2、本人通过周爱博的股票账户在自查期间买入辽宁成大股票的行为均系根

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辽宁成大已公告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市场、行业判断

和对辽宁成大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

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行为。 

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除上述相关自然人外，其他内幕信息知情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辽宁

成大股票的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有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已作出说明

和承诺，承诺其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涉及内幕交易。本所律

师认为，如相关承诺、说明真实准确，则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内幕交易，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行为不构成本次分拆的法律障碍。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叁份，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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